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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民 政 局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上 海 市 消 防 救 援 局
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

沪民儿福发〔2024〕7号

--------------------------------------------------------------

关于对孤独症儿童康复服务机构

开展专项调研的通知

各区民政局、教育局、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局、消防救援局、残

联：

根据《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精神和市民政局等 14部门印

发的《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本市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工作的指导意

见〉的通知》要求，现开展联合专项调研，全面了解掌握本市孤独

症儿童康复服务机构（以下简称“康复服务机构”）现状、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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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发展的好做法好经验以及面临的困难瓶颈和存在不足，促进康

复服务机构不断优化服务质量与水平，切实提升孤独症儿童家庭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研对象

在市场监管部门或民政部门登记的，面向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

提供各类专业性康复服务的企业或社会服务机构。

二、调研重点

此次专项调研于 2024年 11月至 12月集中开展，主要聚焦机构

设置、服务运营、从业人员、消防安全、自律管理等建设与服务中

的关键环节。

（一）机构设置情况。康复服务机构应当依法登记。营利性康

复服务机构应当在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办理登记，取得营业执照；非

营利性康复服务机构应当在民政部门办理社会服务机构登记。康复

服务机构根据其提供的小时制、半日制、全日制、寄宿制等不同康

复服务类型，设置相应的康复功能室、音视频监控设备、安全防护

以及住宿照料配套设施。通过线上开展康复服务的机构应具备与服

务规模相适应的安全保护技术措施、信息数据交互、处理、存储能

力，以及即时阻断互联网直播、消除违法违规直播内容、防止信息

扩散等技术能力。

（二）服务开展情况。康复服务机构应提供专业化康复训练服

务。康复内容遵循孤独症儿童身心特点以及训练康复规律，难度及

进度适宜，与孤独症儿童年龄、个体能力相适应。康复内容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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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规范，不过度、夸大宣传康复训练内容和效果。康复服务包

含初步评估、制定计划、实施干预、再次评估、视情转介等关键环

节，并建立康复质量评估体系，对服务质量及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评

估。原则上不在工作日上学时段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开展相关训练，

以免影响学生法定的义务教育权益。

（三）从业人员情况。康复服务机构应配备与康复训练内容和

规模相适应的从业人员队伍。康复服务机构内在训孤独症儿童与康

复服务人员数量应合理配比。康复服务人员一般具备大专及以上学

历，具有医学、康复治疗、教育（特殊教育）学、社会工作、心理

学等相关专业背景或资质，鼓励持有教师资格证、康复治疗师（士）

证、护士证、社会工作师证等，或经过规范化培训并获得孤独症康

复教育相关专业技术技能证书或培训合格证书的人员从事康复服

务。康复服务机构应建立从业禁止制度，对所有专兼职人员落实入

职查询、每年定期查询工作。

（四）消防安全情况。康复服务机构建筑防火应符合《建筑防

火通用规范》中儿童活动场所的设置要求。康复服务机构应明确消

防安全责任人，建立消防安全管理制度，逐级落实消防安全岗位责

任；建立针对性应急预案，组织开展经常性消防宣传培训和疏散逃

生演练；定期组织消防安全检查，严格落实营业期间（含寄宿制机

构夜间）至少每 2小时一次的消防安全巡查，及时发现并消除火灾

隐患。

（五）自律管理情况。康复服务机构应在营业场所醒目位置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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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登记证书或营业执照；应当与当事人签订服务合同；根据运营成

本、市场供需等因素，合理确定收费项目和标准，实行明码标价，

服务内容、服务时长、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等信息向社会公开，接

受社会监督。采取预收费提供服务的机构，一次性收取费用不宜过

高。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区民政部门要高度重视，提高政治站

位，精心组织实施，积极会同残联、市场监管、卫生健康、教育、

消防救援等部门组成专项调研组，形成调研方案，明确重点任务和

时间节点，全面推进落实。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做好工作协同，联合

开展专项调研工作，切实促进、规范康复服务机构发展。

（二）密切部门协作。民政部门牵头组织专项调研工作，与相

关部门开展联合调研；全面了解非营利性康复服务机构登记管理情

况。市场监管部门系统掌握营利性康复服务机构在市场监管领域的

经营活动情况。卫生健康部门全面了解医疗康复类康复服务机构康

复服务情况。残疾人联合会会同民政、教育等部门了解非医疗类康

复服务机构的康复服务情况。消防救援部门重点调研康复服务机构

遵守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安全情况。

（三）严格工作落实。各区民政部门要把对康复服务机构开展

专项调研工作作为近期重点任务，2024年 12月 31日前，会同相关

部门，完成对辖区内康复服务机构的全覆盖调研，全面了解建设和

服务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掌握问题瓶颈，完善改进措施，做好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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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2025年 1月 8日前，将专项调研情况和在前期摸排基础上完

善的《孤独症儿童康复服务机构基本信息表》（附件）报送市民政

局。专项调研报告应包含调研重点内容情况、发现的问题和不足，

下一步举措和建议。

2025年起，各部门在此次专项调研基础上，根据《关于印发〈关

于加强本市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沪民

儿福发〔2024〕4 号）要求，结合《孤独症儿童康复服务机构设置

和服务规范》地方标准，每年对康复服务机构开展联合评估，推动

康复服务机构高质量发展。

附件：××区孤独症儿童康复服务机构基本信息表

上 海 市 民 政 局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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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消防救援局 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

2024年 10月 31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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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区孤独症儿童康复服务机构基本信息表

填报单位（区民政局盖章）： 填报人： 填报日期： 联系电话：

序

号
机构名称 地址

机构

性质

注册

登记

时间

机构

负责人

姓名

联系

电话

专职工

作人员

数（其

中大专

及以上

学历人

数）

持专业资质证书

或具备相应专业背景

专职人数
业务

范围

服务

群体

服务

群体

中孤

独症

儿童

人数

主要

服务

内容

落实

从业

禁止

情况医

学

康

复

治

疗

教

育

社

会

工

作

心

理

学

其

他

* 1.“持专业资质证书或具备相应专业背景专职人数”中在“其他”栏内填写人数的，需注明持专业资质证书或具备相应专业背景的

具体类型；

2.请于 2025年 1月 8日（星期三）前，将专项调研报告和《孤独症儿童康复服务机构基本信息表》发送至邮箱：shmzetc@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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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4年 11月 13日印发

-------------------------------------------------------------------------------------------------


